
外国驾照更换日本驾照的手续 
（外国驾照换取日本驾照的考试） 

※ 此手续采取预约制。 

 

１ 预约 

   关于预约 

周一至周五（周六·周日·节假日·补休日·年末年初除外） 

请在下午 2点钟到下午 3点钟之间前来驾驶执照中心 12号窗口进行预约。 

 

预约咨询电话  ０４５－３６５－６０００ 

周一至周五（周六·周日·节假日·补休日·年末年初除外） 

下午 3点钟到下午 4点钟之间方可进行电话咨询。 

※ 非常抱歉，电话咨询仅可对应日语。 

    ※ 希望直接听驾照中心承办人员说明或咨询的人也需要预约。 

 

２ 受理时间及窗口（已预约的人） 

  自星期一至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节假日（含补休日）、年末年初（12 月 29 日至翌

年１月３日）除外） 

  上午８点 30分～９点、下午１点～１点 30分,由驾照中心事先指定受理时间。 

  驾照中心 ３楼 12号 外国驾照处 

 

３ 手续的必要条件 

  居住在神奈川县境内并且符合以下(1)、(2)条件者可以办理手续。 

  (1)  持有有效外国驾照。 

  (2)  能够证明取得（交付）外国驾照后，在驾照发行国的逗留期间合计超过３个月（90天）。 

      ※ 三个月（90天）指可确认驾照有效期间内在驾照发行国的逗留时间。 

    ※ 如能证明取得外国驾照后，在驾照发行国的逗留期间合计达１年以上，即可免除

新手期间（免除实习标志（新手标志）的表示义务及禁止载人驾驶两轮摩托车等

条件）。 

 

４ 必要材料 

  由于外国驾照的格式、取得状况不同，需要的材料也不完全相同，请务必在预约时确认。 

(1)  有效的外国驾照（如持有已失效的旧驾照也请一并出示。）  

(2)  视具体情况还需要驾照发行机关发行的证明书等(不受理复印件或照片图像)。 

(3)  护照（如持有已失效的旧护照也请一并出示。） 

       已登录利用自动通关或欧盟成员国等护照无需盖出入境印章以及双重国籍（包含在护



照发行国以外出生的人）等人，因无法通过护照确认在驾照发行国的逗留天数，还需

要其他材料。 

  (4)  外国驾照的日语译文 

       日语译文只限于以下机关制作。 

       驻日大使馆、领事馆或日本自动车联盟（JAF：045-482-1255） 

  (5)  住民票的复印件 

       最近６个月以内市区町发行的住民票并记载籍贯（外国籍居民：国籍） 

  (6)  在留卡、特别永住者证明书等（仅限外国籍居民） 

(7)  申请用照片  １张 

       尺寸 3.0厘米×2.4厘米 

       申请前６个月以内拍摄，免冠、正面、上三分之一身、无背景 

  (8)  日本的驾照（仅限曾经取持有者） 

       现在持有的驾照、失效驾照或驻日美国军队发行的驾照 

  (9)  国外（国际）驾照（仅限持有人） 

 (10)  眼镜等（如有必要） 

 (11) 手续费 

       根据驾照种类及是否需要参加驾驶技能考试等收取手续费不同，请在预定时确认。 

（12) 如不会说日语请自带翻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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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国驾照的有效期限内，直到驾驶技能考试的步骤均需达到及格标准。 


